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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武汉雷影科技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油岗村冰晶兰馨苑小

区46栋1单元2层1室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电瓶断电开关 商标 揽迹 Lynzzeu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货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6年02月26日 样品规格 /

检测依据 见下页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6年03月09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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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条件：

样品在 23℃、50%RH 的条件下放置 48 小时后再进行测试。每一厚度的样品在 70℃的

条件下放置 7天后再进行测试。

试验过程：

样品要放置在与长轴平行，与短轴成 45°角的地方。每一件样品，从其一端画两条线

1″和 4″。把高为 1″的蓝色火焰置于样品悬空的那一端，燃烧 30 秒后拿开。

试验结果：

对样品进行两次 10秒的燃烧测试后，火焰在 60秒内熄灭。无燃烧物掉下。

结论判定：

经检验，该产品符合塑料阻燃 V-1 等级。

***报告结束***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F%AD%E8%BD%B4/4511305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93%9D%E8%89%B2%E7%81%AB%E7%84%B0/1005566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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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